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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罪刑法定原则在近代中国11:以法律文本为研究对象》主要内容简介：罪刑法定的立法化，标志着一
个国家对刑事法治的认同，是刑事法治实现的前提。《罪刑法定原则在近代中国11:以法律文本为研究
对象》以“罪刑法定原則在近代中国，为题，将考察的重点放在法律文本的规定以及关联性和历史延
续性上，采文献分析方法，以罪刑法定原則在近代中国刑法中的演进为主线，对中国近代四法域的刑
法变革作了全方位平面式勾勒，客观展现这一历史时期刑法变革的原貌，揭示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特
点和经验教训，提出了刑法现代化不仅是规范确立问題，而且是价值确认和观念认同问题，受社会整
体现代化程度和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制约等观点，以期对我国当代刑法发展和完善有所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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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1965年2月生，江苏徐州人。南京大学法学学土(1987年6月)，华东政法学院(现华东政法大学)刑法学硕
士(1990年6月)，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(2007年12月)。现为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。先后
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，主持或参与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5项，参编著作和教材多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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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从体例上看，其编次、章次、章名与《刑法第二次修正案》几乎完全相同，唯将第2编第1章侵犯
大总统罪删除，其余各章依次递改；第18章妨害宗教罪，改为第17章亵渎祀典及侵害坟墓尸体罪；
第19章妨害商务罪，改为第18章妨害农工商罪。　　在内容上，该刑法也基本保留了《刑法第二次修
正案》的大部分规定，尤其是其中直接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第1条和关于溯及力问题的第2条，第1条规
定：“行为时之法律，无明文科以刑罚者，其行为不为罪。”第2条规定：“行为时之法律，与裁判
时之法律有变更时，依裁判时之法律处断。但行为时法律之刑较轻者，适用较轻之刑。”在本刑法典
中继续得到确立。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由满14岁改为满13岁，并采用“三分法”规定未满13
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，满13岁不满16岁的人对其行为负相对刑事责任，满16岁人犯罪负完全刑事责任
；刑法减少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；刑法基于男女平等思想，在亲属范围上规定：“夫于妻之父母及祖
父母，以旁系亲属论。妻于夫之父母及祖父母同”；刑法注意到抢夺罪与强盗罪、海洋行劫和陆上强
盗在危害上的不同，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，以做到罪刑相应；刑法还考虑到原处罚工人同谋罢工者的
规定与国民党政纲“保护劳工”之宗旨不符而取消该罪名。除上述内容外，《刑法第二次修正案》参
酌各国立法例所确定的反映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原则和制度，都成为该刑法典中的正式条款得到实施
。　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配合28年刑法的施行，于1928年6月9日公布且与刑法同日施行的《中
华民国刑法施行条例》，明定比较新旧法刑度重轻之方法，即最重主刑，或其刑期、金额不相等者，
以最重主刑较轻，或其刑期较短、金额较少者为轻；最重主刑，或其刑期、金额不相等者，以最轻主
刑较轻，或刑期较短、金额较少者为轻。以法令加重、减轻或有减、酌减时，应加重或减轻后，比较
其刑之重轻。使如何遵循“从新兼从轻”原则选择适用新旧刑法更加明确。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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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反过来调过去，内容重复！！！写的很烂啊，根本就是凑字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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